







省中医医院评审领导小组委托省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


审核相关资料并组织实施评审。








中医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审批流程图








申请单位向省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报省中医药管理局做出受理决定。








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由。








医疗机构需认真完善相关资料后再次提交。





省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负责评审的技术性工作并提出评审结论建议。








省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将通过现场评审的医院相关资料报至省中医医院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中医医院评审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通过现场评审的医疗机构的评审结果进行审议，并将审议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发文确定评审结论。





   承办处室：中医药管理局；承办电话：0351-3580330；举报电话：0351-3580320





   





发文确认。








